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渠府办函〔2021〕18 号

渠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
关于推广应用医保电子凭证的通知

各乡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，县级各部门（单位）：

按照省医疗保障局《关于开展医保电子凭证建设工作的通

知》（川医保办发〔2020〕31 号）和市医疗保障局《关于开展医

保电子凭证建设及宣传推广工作的通知》（达市医保办发〔2020〕

71 号）要求，为在全县范围内广泛推广应用医保电子凭证，方便

群众就医购药，建设以医保电子凭证为中心的医保业务办理平

台，现将医保电子凭证推广应用工作要求通知如下：

一、目标任务

在全县范围内推广应用医保电子凭证激活应用，积极动员单

位职工、乡镇和社区基层组织，充分发挥医保定点医药机构职能

作用，做到医保电子凭证“全面覆盖，应激尽激”，促进医保服

务更加便捷惠民。2021 年 6 月 30 日前，单位职工医保电子凭证

激活率达到 90%，城乡居民医保电子凭证激活率达到 50%以上。

二、激活对象范围

全县范围内参保人员（包括职工医保和城乡居民医保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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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激活应用方式

医保电子凭证领取、激活入口:国家医保服务 APP、支付宝

APP、微信 APP 等。医保电子凭证激活后不用携带社保卡，即可

在医保定点医药机构实现医保就医结算等业务。

四、有关工作要求

各乡镇（街道）和县直各单位要切实履行行业主管责任和属

地管理责任，明确专人负责，积极组织辖区内和单位内的医保电

子凭证激活使用辅导，确保辖区内和单位内的激活使用全覆盖、

无遗漏。

（一）强化责任落实。各级各部门要严格按照工作要求，切

实履职尽责，统筹谋划，严密组织，迅速推动医保电子凭证推广

应用工作全面落实。各单位要组织本单位干部职工全部激活医保

电子凭证；各乡镇（街道）要组织村(社区)、小区工作人员、卫

生院、村医做好本村(社区)、小区人员医保电子凭证激活使用辅

导。各村(社区)要结合 2021 年初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缴费人

数和人口普查工作，广泛组织发动志愿者做好志愿服务，上门入

户做好医保电子凭证激活使用辅导。

(二)广泛宣传发动。各乡镇（街道）要结合 2021 年度城乡居

民基本医疗保险缴费工作实际情况，加强医保电子凭证推广应用

工作宣传发动，充分发挥医保定点医院、卫生院、诊所、药店和

乡镇街道及村组(社区)干部作用，力争“参保一户，激活一户”。

（三）加强督导考核。县政府督查室要建立绩效考评、督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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机制，对全县各级各部门不定期进行抽查督导，县医疗保障局每

月对各单位职工医保电子凭证的激活量进行排名并通报工作情

况，望各单位高度重视，积极落实。

渠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1 年 3 月 10 日

附件：医保电子凭证激活办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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医保电子凭证激活办法
（一）国家医保服务平台激活。下载国家医保服务平台，安

装完成并注册，注册成功后，进入 APP，点击医保电子凭证并填

写信息，进行实名、实人认证，认证成功后，点击领取凭证按钮，

设置医保电子凭证密码，既可完成激活。

（二）微信激活。打开微信，点击我，点击支付→城市服务，

点击医保→医保电子凭证，点击立即激活。或直接扫描以下二维

码进行激活。

（三）支付宝激活。打开支付宝，搜索医保电子凭证，选择

对应的服务，然后选择【同意协议并激活】→【采集本人人脸】，

点击立即使用，弹出电子凭证二维码，完成激活。或直接扫描以

下二维码进行激活。





信息公开选项：主动公开

抄送：县委办公室，县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县政协办公室，县纪委监委，

县法院，县检察院，县人武部。


